附件：
廉江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县级
协保机构评审意见表

	申报单位
	

	资质要求
（机构类型）
	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独立核算的公益二类及以下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专业技术服务公司等机构（非财政安排经费的单位）。
	符合□
不符合□
（如不符合则无需评分）

	序号
	单位
条件
	主要评审内容
	评分

	1
	基础条件
	1.具备固定办公场所（面积≥50平方米）（10分）及必要的办公设备（桌椅、电话及网络、电脑、打印机、档案柜等）。（10分）
2.有培训（会议）室(面积≥50平方米)及基本会议设备。（15分）
	

	2
	能力要求
	1.配备至少10-15名专职或兼职人员，熟悉本地农业产业情况，可从事农业保险服务。（25分）
2.具备3年以上农业技术服务经验。（10分）
3.有举办农业推广、宣传、培训等活动经验（20分），在湛江市有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工作。(5分）
4.有畅通的信息发布渠道。（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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